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沪74民辖终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吴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班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上诉人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

院（2024）沪0109民初2175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某某公司上诉称，首先，原审法院关于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仲裁协议的认定有误。

（2024）沪张江证经字第14000号《公证书》（以下简称《公证书》）显示，李某于

2023年2月28日通过“XXX”APP线上签署含有仲裁条款的《会员服务协议》，且某某公

司已通过多重认证环节锁定李某为签署主体，“XXX”APP后台亦对投资人注册、登录

、验证等操作信息进行留痕记录，某某公司已尽到签署时对签署主体确认的合理注意义

务。其次，原审法院关于《会员服务协议》含有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本案争议的认定有

误。《会员服务协议》与《XXX平台用户服务协议》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某某公司销售

私募基金产品、履行适当性义务等行为属于某某公司根据《会员服务协议》提供的服务

，《会员服务协议》含有的仲裁条款适用于本案争议。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驳回李

某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为前提。首先，关

于某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会员服务协议》的适用范围，根据上述《会员服务协议》

的约定，使用某某控股集团（包括某某公司）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通过PC端、移动

端设备等方式登录并使用某某控股集团各线上平台服务及线下注册、使用相应服务；某

某公司的服务内容包括公募基金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等。本案中，李某通过某

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产品的行为，应属于使用某某控股集团的服务，即属于上述《会员

服务协议》约定的内容。其次，关于某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会员服务协议》的签署

。本案中，李某否认其曾在线确认过上述《会员服务协议》；某某公司提交的《公证书

》、系统操作截屏等虽能证明李某曾在“XXX”APP上验证过身份信息，并显示李某的

账户曾有签署“会员服务协议”的结果，但因《公证书》等未显示实际签约过程，故不

足以证明李某签署了上述《会员服务协议》文本。因此，某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会

员服务协议》含有的仲裁条款对李某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不能适用上述《会员服务

协议》含有的仲裁条款。综上，在双方当事人未就本案争议提交仲裁解决达成合意的情

况下，本案争议应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审被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虹

口区，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

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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